花蓮縣私立中華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9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師甄選簡章
壹、依據：教師法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等規定辦理。

貳、甄選科別及名額：餐飲科三名、觀光科一名。（合格教師得優先錄取）
參、公告日期、地點及方式：

1、 日期：自99年8月13日起至99年8月22日止。
2、 地點及方式：

（一）、本校佈告欄及登報公告。
（二）、本校網址：http://www.chvs.hlc.edu.tw/
（三）、花蓮縣教育網路中心網址：http://www.enc.hlc.edu.tw/
（四）、台灣師大實習輔導處就業輔導組網址：http://www.ntnu.edu.tw/csd/dops/index.html/）。
（五）、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選聘網：http://tsn.moe.edu.tw/
肆、索取簡章（含報名表件）：

公告期間請逕至本校警衛室或網址下載【報名表等內容均不得任意變更，並請使用白色A4紙張列印】。

伍、報名資格：

1、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。

2、 擁有各該類科大學以上相關科系畢業者，具合格教師資格者尤佳。

3、 無「教師法」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及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第卅一條、第卅三條規定情事者。

4、 男性需檢附退伍令或免役證明。
陸、報名事項： 

1、 報名日期與方式：99年8月13日起至99年8月22日16：00止。【通信寄達（本校為非限時區）或至本校完成報名手續（逾期不受理）】。

2、 報名手續：

(一)繳附下列各項表件 

1、親自填寫報名表。

2、履歷自傳一份（A4）。

      3、三個月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二張（一張貼於報名表一張浮貼）。

      4、國民身分證影本。

      5、學經歷證件：大學以上學歷證件。
6、男性需檢附退伍令或免役證明（現役軍人需附註明99年9月前退伍日期之證明）。
7、報名費：新臺幣1000元。（以滙票方式與報名表件同時寄出，收款人：花蓮縣私立中華高級工商職業學校）。
(二)以上證件請附影印本並依序裝訂成冊。（正本於錄取後複驗）；證件不齊者，不予受理亦不予退件，如有偽造、變造報名證件者，如一時未能查覺而予錄取，一經查證屬實，取消錄取資格，已聘任者解除聘約，並依相關規定辦理，其涉及刑責部份，另移送法辦。

柒、甄選日期、地點：

1、報到時間：99年8月26日（星期四）9：00-9：20於本校第一會議室報到。（逾時不予受理）

2、考試時間：99年8月26日（星期四）9：30。
捌、甄選方式：
1、試教（50％），試教範圍如附。
2、口試（50％），應試人可備妥教學檔案如服務貢獻及專長資料【有關學分證明書、大學畢業成績單、專長證明、英文中高級檢定證書（英文科）、合格教師證書（無則免）或各該類科乙級職業證（無則免）等相關影本證明及健康檢查表（含x光檢查）】；當天提供口試委員參考。
玖、放榜日期、方式：
錄取名單：99年8月26日（星期四）18：00後於本校網站及公告欄公告。

拾、錄取人員應於99年8月27日（星期五）10：00至本校第一會議室辦理報到、回聘，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放棄。如為各機關、學校現職人員，應於報到時同時附具原服務學校離職證明書或同意書，否則產生糾紛取消聘任，依聘書規定辦理，並由備取人員中依序遞補。

拾壹、遇天然災害（含報名者居住地）為人力所不能抗拒而需延期時，請依本校公告日期另行應試。如有疑問請來電查詢（03-8538565轉33）或自行上網查閱。

中華工商9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師甄試各科試教範圍
	科別
	試教或實作範圍
	試教時間
	地點
	備註

	餐飲科
（中餐）
	餐旅概論II（龍騰）（試教）
	20分鐘
	餐飲科專業教室
	需寫教案

	
	中餐烹飪—丙級檢定（實作）
	50分鐘
	餐飲科專業教室
	

	觀光科
	餐旅服務技術Ⅰ-Ⅳ（龍騰）（試教）
	20分鐘
	觀光科專業教室
	需寫教案

	
	餐旅服務-丙級檢定（實作）
	50分鐘
	觀光科專業教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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